
 

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大连电瓷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仔细阅读有关材料和充分核查实际情况

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 

 一、关于回购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——回购股份》、《关

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2、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，有利于进一步完

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团队的工作积极性，促进公

司健康长远发展。 

3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，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实施，

回购价格公允合理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

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综上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法、合规，有利于推进公司长远发展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股份回购方

案。 

二、关于公司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是基于内外部环境变化等

因素， 结合公司整体规划，与多方沟通、认真研究论证后审慎做出的决策，符



 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本次终

止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因此，董事会审议该终止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关联董

事已回避表决，我们同意终止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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